
 

 

 

 

 

 

 

第一部分 立法及政策动态 

⚫ 【立法动态】《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4 月 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为增强立法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

起草的《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 

 

⚫ 【立法动态】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集成电路布局设计审查与执法指南（试

行）》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集成电路布局设计审查与执法指南（试行）》。

《指南》的制定是对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多年审查与执法实践经验的提炼与总

结，也是落实机构改革赋予国家知识产权局新职能的具体成果，有利于凸显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作为知识产权类型的重要地位。 

 

⚫ 【立法动态】《专利代理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将于 2019.5.1 开始施行 

4 月 15 日，经过对办法草案的多次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正式

发布《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 【立法动态】《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通过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修改的决

定。修订后的这两部法律中，《商标法》将与 2019 年 11 月 1 日开始施行，

《反不正当竞争法》则自公布之日起就生效。 

 

⚫ 【政策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系列知识产权行政、立法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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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落实《政府工作

报告》部署，会议决定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扩大减缴专利申请费、年费等的

范围，降低部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并要求必须有明显降费，比如商标续展

注册费收费标准由 1000 元降为 500 元等。会议还通过了《商标法》等一批

法律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加大对侵犯商标专用权行

为的惩罚力度，大幅提高侵权赔偿数额。  

 

⚫ 【政策消息】中办、国办发文，以知识产权措施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并通知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为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意见》提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

补偿机制，发挥知识产权增信增贷作用；鼓励地方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等专业

化基金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等。 

 

⚫ 【政策消息】《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2019）》国家标准正

式发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2019）》（国家

统计局令第 25 号）已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分类标准明确了知识

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定义，确立了分类原则和方法，界定了产业涵盖

的行业范围，是统计监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状况的规范性依据，为准

确反映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奠定了基础。 

 

⚫ 【政策消息】长三角地区将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2019 年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新闻发

布会上传出的消息。苏浙沪皖三省一市将建立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

机制，建设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并推动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海外

资源共享。 

 

⚫ 【政策消息】最高法“法信知识产权版”上线，首个针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法

律知识大数据平台 

4 月 26 日，“法信知识产权版”在最高人民法院内网上线，平台将全面汇集

知识产权审判所需的法律、案例、裁判、观点、图书等专业内容资源，通过

搭建知识产权专有的知识图谱体系，以时间、效力坐标梳理案例裁判规则，

能够提供更为精准、规范、智能化的类案检索和推送，是一个以知识产权案

例指导为重心，以知识产权审判知识为支撑的一体化大数据服务平台。 

 

⚫ 【政策消息】《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规范》发布，将于 2019.10.1 开始施行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将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实施。该标准的起草

单位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内容主要包含了知识产权分

析评议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服务内容、服务提供者、服务

人员、服务管理、服务实施、服务评价与改进九个方面。 

 

第二部分 行政执法动态 

⚫ 【执法简讯】天津网信办对视觉中国开出罚单 

4 月 11 日，天津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约谈视觉中国网站负责人，责令该

网站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彻底整改，并对视觉中国网站传播违法有

害信息的行为做出行政处罚。针对“黑洞”图片的版权问题，国家版权局也

在 4 月 12 日发布公告称，将把图片版权保护纳入即将开展的“剑网 2019”

专项行动。 

 

⚫ 【执法简讯】六部门表示要加强网购和进出口领域知识产权执法实施 

近日，市场尽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版权局、国

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印发了《加强网购和进出口领域知识产权执法实施办

法》，密切部门间协作配合，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加大对侵犯知识

产权行为查处力度，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 【执法简讯】四部门联手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4 月 26 日，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四部门联合启动“剑网 2019”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 

 

第三部分 司法案件 

⚫ 江苏通领诉公牛涉案专利无效案 

近期，通领科技在南京中院针对公牛集团提起两件专利权的侵权诉讼，主张赔偿金额高达近

10 亿元，刷新了国内企业专利侵权诉讼标的额新高。相应地，公牛集团针对通领科技的上

述两件专利权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涉案实用新

型专利的专利号为 ZL201020681902.3，发明名称为“电源插座安全保护装置”，专利权人为

通领科技，无效宣告请求人为公牛集团。 

【简评： 公牛集团在上市前夕遭遇竞争对手专利诉讼，有可能对其上市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 《暗箱》诉《人民的名义》著作权侵权案一审宣判 

2017年，因认为《人民的名义》涉嫌抄袭自己的作品，《暗箱》作者刘三田向法院起诉该剧

编剧、著名作家周梅森及七家共同出品人侵犯其著作权，要求该小说全面下架并赔偿损失

1800万元。4月 24日下午，上海浦东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简评：本案因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社会影响力较大。本案法院认为，著作权法保

护的是作品的表达，而不延及作品的思想。判定著作权侵权的标准是接触加构成表达上的相

同或者实质性相似。小说、影视作品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不同的人创作的作品存在一定相

近的情节、场景等均属正常。在判定是否构成侵权时，首先要判断权利人主张保护的元素是

否属于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同时要剔除公有领域的表达、表达方式有限的表达。其后，

作品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就要看两部作品的整体结构、具体情节、人物关系以及场景等方面

的表达是否相同或实质性相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小说《暗箱》与被告小说及同名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既不存在文字表达上的字面相似，也不存在作品整体结构、具体情节、人物

关系等具体表达上的非字面相似。原告主张各被告侵犯著作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 广州互联网法院“第一案”——《昆仑墟》诉《灵剑苍穹》著作权侵权纠纷

案 

2019年 3月 27日，广州互联网法院下发了《昆仑墟》诉《灵剑苍穹》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判

决，该判决下发并经过法定上诉期后，于 4月 13日正式生效。作为广州互联网法院“第一

案”，本案涉及三个被告、六款游戏及五百万诉讼标的。本案的判决结果是“驳回原告全部

诉讼请求”。 

【点评：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主张被告构成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根据法院根据相

关事实和证据发现，并不构成对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比对相关的同类案件《太

极熊猫》诉《花千骨》，该案原告主张的是侵犯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判

决结果为构成侵犯改编权、不构成侵犯复制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本案的判决书中，法院

也暗示“原告菲狐公司若认为构成对其作品其他权利的侵犯，可另行主张”。本案启示企业

在提起诉讼的时候应当注意避免“不当”的诉讼请求，以免导致败诉后果。】 

⚫ 广东 17家山寨“天猫公司”被判侵权赔偿 150 万，二审维持原判 

4 月 10 日上午，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在浙江高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广东天

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 16家企业和周某与被上诉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

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一案。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判

定上诉人构成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一审时并发布了诉中禁令，要求被告立即

停止在经营场所、网站上使用带有“天猫”字样的标识，立即停止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带有“天

猫”字样的企业名称，并于 15日内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也不

得包含“天猫”字样。 

【点评：本案是我国法院针对侵权案件发出的诉中禁令里，首个要求被告立即变更企业字

号的裁定，有力遏制了被告攀附他人商誉故意，亦及时保护了消费者权益。临时禁令，是

司法实务中为保障申请人（或原告）利益，在权利人面对紧迫且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时采取的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尽管相关法律在实体条件与程序规制上仍有较多空白，但如



知识产权权利人及其代理人熟悉操作实务，对诉讼禁令的申请条件、证明标准都比较熟

悉，法院对禁令的支持率还有更大上升空间。】 

 

 

免责声明：以上各项信息均来自于境内外媒体和出版物的报导，我们没有对信息

的具体内容进行核实，也不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本刊物任何内容

（包括点评）均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果您需要就某项事情进行

法律咨询，敬请联系下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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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yan@changyanfirm.com 

谢焱律师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

士学位，目前在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

识产权学院担任副教授职位，同时兼

任昌言上海办公室知识产权法律顾

问。谢律师专注于刑事辩护、知识产

权保护和涉外业务领域，尤其擅长刑

事和知识产权保护交叉业务。谢律师

法学功底扎实，有较强的研究能力，

兼具国际化视野，擅长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仅 2017-2018 近两年来，谢律

师主持国家级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3项，发表论文十余篇，2018年作为

首批上海市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成员

入库。 

 

 

 

wangke@changyanfirm.com 

王珂律师从复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

位，具有 11年的法律工作经验，擅

长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公司合规、劳

动法、争议解决等业务，并具有大量

的公司一线操作经验。王律师曾在米

其林、中芯国际等公司担任内部法律

顾问，并在浦东新区法院工作三年。 

 

 

 

 

 

 

 

 

 

 

 

 

justincai@changyanfirm.com 

蔡军祥律师获得复旦大学和美国杜克

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具有超过 16年

的律师工作经验，曾长期供职于金

杜、中伦、美国威嘉（Weil），元达

（MWE）等国内外一流的律师事务

所，为大量世界 500强企业提供法律

服务。蔡律师业务领域包括网络安全

和数据合规、反商业贿赂（含

FCPA）、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投资、

成长性企业投融资、房地产并购等。

蔡律师对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应用有较

多经验。 

 

 

 

 
 

 

朱莹目前在昌言(上海)律师事务所实

习，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工

作。 

 

谢焱 

副教授、律师 

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朱莹 

研究生 

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蔡军祥 

副主任/高级合伙人 

昌言(上海)律所 

王珂 

资深律师 

昌言(上海)律所 


